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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假的規定 

團體意見書 

 

前言 

媽媽牌同盟作為關注母乳餵哺權益團體，認為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產假的規定是

必須修訂，令條例變得更合適現時社會實況，以保障現在的公民（母親），未來

的公民（嬰兒）及整個社會的健康及公平。產假規定的修訂，有助公私營機構在

制定僱傭政策時更能保障女性僱員的權利；同時，此舉令機構在聘用婦女時，能

準確計算人力資源，以推動婦女在兼顧家庭的同時，投身社會工作，充份參與，

發揮潛能，增加社會健康的勞動力。而且，修訂產假的規定更符合男女公平的原

則，讓婦女不因身體需要而無法擔任原本合適的工作，體現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

的包容力，促進社會平等，以提倡社會的尊重、包容及多元的價值觀，成為更宜

居的城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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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點 

「媽媽牌同盟」對對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產假規定的意見如下：  

 

1. 締造健康的社會 
現時，政府不斷鼓吹餵哺母乳，但從沒作出立法及行政安排，讓婦女能安心

哺乳之餘，得到工作機會，發揮潛能。女性僱員只能選擇放棄工作，或選擇停止

餵哺母乳，改以母乳代用品餵哺，與政府鼓吹餵哺母乳達致母嬰及未來社會健康

發展的前題背道而馳。 

 

按香港衛生署（2013)母乳餵哺的調查，香港家長餵養嬰幼兒狀況調查(A 
Survey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 Feeding in Hong Kong: Diet and Nutrient 
Intake)(CUHK, HKSAR, 2012)及愛嬰醫院香港協會 2013 及 2014 年度的調查報告綜

合資料（愛嬰醫院香港協會，2013, 蘋果日報, 07/2014, 香港電台, 07/2014），

香港現時有大約八成的滿月嬰兒是用母乳餵哺，但 6 個月以上仍堅持以母乳餵哺

的只剩下 2.3%至 12%不等。不同的研究均指出（卓秋慧，2011, TUNG, 1997），

授乳母親返回職場，是最多令婦女放棄親餵或瓶餵母乳，改用配方奶粉的原因。

香港大部份婦女都是在職女性，而工作壓力，時間，工作空間，都不利乳母繼續

母乳餵哺行為，包括沒有足夠的產後假期讓母嬰建立餵哺習慣及時序(Tien, 2010)、

不許在辦公時段（包括用膳時間）擠奶、工作時段內需要額外的擠奶時間、提供

儲存人奶的設備或擺放乳母自行準備作儲存人奶的設備、提供安全，潔淨，有電

插座，有坐位的擠奶處所等。雖然，其他配套仍未改善，但產假規定的改善，己

能讓授乳母親有足夠時間建立餵哺母乳的節奏。即使返回職場，亦能夠以較順利

的狀況，持續母乳餵哺至世界衞生組織建議，最少全母乳餵哺嬰兒 6 個月。 

 

女性僱員哺乳的權利，在現時的條例下並不受保障，令授乳媽媽出現在一個

尷尬及不利的位置：「處於一個矛盾的指令中，餵母乳越久越好，但請自行想辦

法。」(Tien, 2010) 媽媽都願意辛苦餵哺，政府實在需要在立法及政策予以配套，

讓媽媽們的得到支持，為未來社會培育健康公民。 

 

2. 建立社會風氣 
另外，不友善的公眾壓力，亦是授乳母親未能繼續履行餵哺母乳責任的阻力。

按我們的經驗，很多媽媽在復工後無論在機構政策，還是實際支援上，都難以在

工作間找到合適地方擠乳及儲存，或面對同事認為不公平的遭遇。社會風氣更批

評授乳母若選擇授乳，便不應外出。「女人有細路就唔好出街」，「當街餵奶好

肉酸」。產假規定的修訂，例如，延長產假，除了有助初生嬰兒在索食階段能得

到母親更全面的照顧之外，授乳母親亦可在復工前建立間隔較長的擠乳時間表，



減少與工作時間的對立情況，令母乳餵哺不再成為同事間工作時間分配不均的藉

口。 

 

3. 按公約主旨，維護婦女哺乳的基本權益，現時的產假規定並不足以滿足婦女

哺乳的生理需要 

按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其中一個重要的基調是保障婦女生育的權利。

這個權利不單是生育與否的選擇權，還有餵養的選擇權，以及「(a)  改變男女的

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，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 觀念或基於男女定型任務的偏

見、習俗和一切其他作法；  (b)  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瞭解母性的社會功

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，但瞭解到在任何情況下應首先考慮子女的

利 益。」（第六條），並且「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，特別是在政治、社會、

經濟、文化 領域，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包括制定法律，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

和進 步，其目的是為確保她們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，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

自由。」（第三條） 
   

雖然公約條例並無指明保障婦女產後餵哺母乳的權利，但這是生育下的其中

一個基本權利。無可否認，女性產後餵哺母乳是身體構造的一個自然結果。現時

社會出現了母乳代用品（配方奶粉），但這亦證明了母乳才是女性生育後必然需

要負擔且獨有的責任。因此，作為尊重人權及平等機會的社會，因女性需要哺乳

而處於不利條件及待遇，包括產假過短未能建立哺乳節奏，或需要放棄參與社會

事務及工作機會，或需要放棄此家庭岡位的責任，是存在不公平及限制，卻正存

在於香港社會之中。 
 

  



 
建議 
 本會為支援母乳餵哺機構，當然支持保障婦女在社會各方面的權利保障，且

問題迫在眉婕，希望政府能仔細考慮我們的意見，令女性僱員得到應有的保障及

尊重： 

1) 延長產假至 16 星期：研究顯示，要母嬰建立建立母乳餵哺習慣，需要最少兩

個半至三個月時間；同時，為得到持續餵哺機會，必須在復工後有理想的工

作空間持續擠乳。因此，按 2012 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出的伊諾森蒂宣言

(Innocenti Declaration) (愛嬰醫院香港協會, 2012) 建議，延長產假至產後 12
至 14 個星期，以及需要改善工作流程及空間以符合可讓乳母得到持續餵哺的

條件，能增加婦女產後復康，建立良好哺乳節奏才返回職場。 

2) 若早產多於 5 星期或以上（即 35 日），需額外放取由分娩日期至預產日之假

期，成為產假一部份，並在緊接 2(a)產假後放取：嬰兒早於預產期出生，軀

體不成熟，母乳是最合符初生嬰兒的食物，為早產嬰兒提供營養，以過渡此

危險期。 

3) 提高解僱懷孕僱員的罰則及執法：現時僱主在知悉僱員懷孕後，即使無理解

僱，亦只需賠償代通知金及相等於 10 星期有薪產假的賠償。惟此賠償罰則太

輕，阻嚇作用不大，對僱員生活沒有保障，亦對社會起不了警示作用。因此，

我們建議若僱主在僱員提出懷孕通知後仍無理解僱，需賠償僱員由解僱日至

預計期的薪金，以及產假的薪酬，以保障懷孕婦女不因被解僱但又無法在懷

孕期內再覓新職所面對的經濟問題。 

4) 產假後復工三個月內仍受懷孕歧視保障：很多媽媽反映，僱主在產假期間已

找人替工，重新返回工作岡位後便以哺乳/ 照顧孩子為理由，予以解僱。事

實上，產後六個月，孩子仍在初生階段，需要母親配合，例如：擠奶，生病

照顧等。容易成為與僱主衝突。若社會認為女性懷孕是社會必經的部份，那

麼，法律應保障婦女不因產後需要照顧子女而被受歧視，故產後復工三個月

內仍受《僱傭條例》下，有關生育的保障，不能任意解僱，才能支持女性僱

員在工作上得到應有的待還。 

5) 有薪產假應涵蓋所有產假部份，不應只限於 2(a), 有關 10 星期產假部份：若

法例設立時認為 2b)及 2c)，有關遲產及因懷孕或分娩而造成的疾病，是僱員

不能工作的時間，便應立法保障女性僱員在此段期間亦享有薪酬，以保障女

性僱員不因懷孕及其衍生的疾病，而得不到應有的保障。 
  



其他與生育保障有關的建議： 

6) 男士侍產假增至七天：產後支援對產婦及嬰兒健康至為重要。因此，男士侍

產假應包括在產假規定之內，並最少有一星期。 

7) 為一年哺乳期立法：包括工作間需提供合適擠乳及儲存空間，母乳友善一小

時用以擠奶，以及需要與僱員商討對母乳友善的工作流程，讓僱員可安心選

擇母乳餵哺，成為培育健康公民的選擇 

8) 產檢應視為病假：產檢在保障母嬰健康上是十分關鍵的一部份。惟現時醫院

管理局及衞生署只發出到診證明書（到診紙），其服務時間亦不彈性，無法讓

婦女下班時間到診，迫使婦女放棄產前檢查，或需要以自己的年假產檢。但

法例規定年假（最低為七天），都不足以應付整個懷孕期的產檢次數。事實上，

每名懷孕婦女在產假開始前的正常產檢的次數大約為 5-8 次，對社會經濟損

害甚微，但能確保母嬰健康，以致未來社會產出健康公民的情況卻至關重要。

因此，同盟建議產檢改為發出病假證明而非到診紙，無論對僱主，僱員，都

是較容易理解及處理的做法。 
 

 
 
  



總結 
無論是「人盡其才，物盡其用」的經濟發展為本的思維，還是公共衛生角度，

由父母養育較健康的下一代，減少未來的公共醫療開支，或促進社會進步的思想

而言，配合現代社會對母乳餵哺的需求，完善法例以保障授乳母親僱員在社會上

得到公平的參與機會及不受歧視是重要且必須的。 
 
 
雖然有些聲音認為，延長產假，改善工作空間等措施及法例修訂可能會造成經濟

損失。但能夠讓婦女兼顧工作及家庭責任，人力及人得以繼續在社會發展所長，

才是經濟長遠及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。因此，我們並不同意這些措施會令到經

濟蒙受損失，反而能促進社會公平發展及整體經濟增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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